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2023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
（巡游出租车运营补助、新增及更换新能源出租车一次性补助、新能源出租车推广补贴）
资金发放的公示
 
     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清算下达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皖财建［2024］983号）精神，清算下达我市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巡游出租车运营补助资金）184.19万元；2023年度新增及更换新能源出租车一次性补助资金7万元；新能源出租车年度推广补助资金15.74万元，现就资金分配公示如下：

一、燃料型巡游出租车运营满12个月每台车按2920.50元发放，不足12个月，按实际运营月份发放。
二、新能源出租车运营满12个月每台车按5024.00元发放，不足12个月，按实际运营月份发放。
三、2023年度新增及更换新能源出租车一次性给予10000.00元补助资金。
本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(2024年11月21日——11月27日)如有异议可拨打0556——6209611电话反映。
附件：桐城市2023年巡游出租车、电动出租车及一次性奖励资金发放表(1).xls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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